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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管委會的成員跟管理員可以⽀薪嗎？

不知哪來的印象中，曾經有被提醒公寓⼤廈裡的⼯作⼈員是不能⽀薪的。但現在想想這個印象，不是有
點奇怪嗎？

處理公寓⼤廈裡的各種事務，付出⾃⼰的時間精⼒，難道只能無給職無法獲得任何⾦錢報酬嗎？那這樣
誰會想擔任管委會、管理員等職位，去解決公寓⼤廈裡的⼤⼩問題呢？

不知道法律有沒有規定管委會的報酬，或是容不容許提供⾦錢給管理員，以及如果容許的話該怎麼做才
會是合法的？

謝謝

 陳琦姸（認證法律⼈）
讚： 5 留⾔： 3 

2022-05-27 05:43

提問中看起來提到了兩種不同⾝分的⼈：「管委會的成員」推測應該是公寓⼤廈管理委員會裡的主任委員和各
管理委員，或是管理負責⼈，多半是由住戶來擔任[1]；⾄於「管理員」則應該是指公寓⼤廈與公寓⼤廈管理維
護公司簽約，常聽到是由外⾯的物業或保全公司的⼈員來擔任，法律上稱為管理服務⼈[2]。這兩種⼈⾝分不同
，能不能⽀薪也有不同的規定，以下說明：

 科科（進階會員） 房⼦‧⼟地‧鄰居 ∕ 和鄰居的關係 2022-04-27 04:31

⼤多是無給職，但可以約定管委會的成員有薪⽔

管理委員與區分所有權⼈之間有委任關係
法律並沒有規定管委會的成員不能⽀薪喔！雖然實際上很多管理委員是無給職，但主任委員、各管理委
員是受到區分所有權⼈的委託，執⾏決議事項和公寓⼤廈的管理維護⼯作[3]，諸如修復共⽤部分的漏
⽔、制⽌住戶在公共區域堆積雜物等⼯作[4]等，也就是區分所有權⼈委託管理委員處理事務，雙⽅之間
具有委任關係[5]，依照⺠法規定，委任關係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只是有償的話，就要負擔⽐較重的抽
象輕過失注意義務[6]，也就是做事要更認真更⼩⼼。

（⼀）

管理委員的報酬要在規約或組織章程中明訂
不過，究竟是要不要⽀薪或是可以領多少薪⽔，也不能是管理委員或特定住戶說了算，主管機關認為必

（⼆）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6907
https://www.legis-pedia.com/QA/housing-land-neighbors
https://www.legis-pedia.com/QA/housing-land-neighbors?t=41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892
javascript:Page.Action.like('qaans',1943);
javascript:QaQuestPage.clickAnsComd(%20'.Comments-group.for-qaans-1943'%20);


延伸閱讀：
法律百科（2022），《公寓⼤廈規約範本》、
陳麗雯（2020），《擔任⼤樓管理委員會委員的連任相關規定是什麼？可以轉跨職位連任嗎？》、
張學昌（2020），《公寓⼤廈公共區域毀損，是管委會還是住戶要負責修理？費⽤如何分擔？該負責的⼈不
處理怎麼辦？》、
張學昌（2021），《管委會或個別住戶擅⾃把占⽤公共空間的物品丟棄，有法律責任嗎？》。

註腳

須在規約或組織章程中明訂，管理委員才可以依約領薪[7]。從主管機關的規約範本裡也可以看到有⼀條
是專⾨約定管理委員的報酬，分別有「無給職」、「可以領費⽤或報酬，由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給付
⽅式」和「其他報酬給付⽅式」3種選項，範本中還記載如果沒有約定就視為無給職[8]。另外，即使⼀
開始約定不⽀薪，之後也可以調整為有給職[9]。

除了領薪⽔，也有其他替代⽅式
確實像提問⼈說明，如果付出勞⼒、時間但沒有錢可以領，想去當管委的⼈應該很少，但有些社區雖然
沒有給管理委員薪⽔，但是會⽤管理費折扣、免繳，或免費使⽤公設或有折扣等優惠[10]，⿎勵住戶參
與。不過這些優惠也算報酬，記得⼀樣要記載在規約或組織章程。

（三）

物業、保全等管理服務⼈有薪⽔
⾄於如果是在社區服務台、警衛室⼯作的職員或保全等，他們可能是由管委會、管理負責⼈或區分所有權
⼈會議和物業、保全等公寓⼤廈管理維護公司簽委任或僱傭契約[11]⽽派駐，僱傭契約依法是有償
的[12]，就算簽委任契約，通常來說公司也都會要求社區⽀付管理服務費，也就是管理服務⼈是有薪⽔
的。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1、2、5項：「
I 公寓⼤廈應成⽴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II 公寓⼤廈成⽴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數、召集⽅式及事務執⾏⽅法與代理規定，依區
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V 公寓⼤廈之住戶⾮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者，除區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有規定外，
得被選任、推選為管理委員、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

[1]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2條：「公寓⼤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或區分所有權⼈會議，得委任或僱傭
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員執⾏管理維護事務
。」

[2]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本條例⽤辭定義如下：……九、管理委員會：指為執⾏區分所有權
⼈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廈管理維護⼯作，由區分所有權⼈選任住戶若⼲⼈為管理委員所設⽴之組織
。」

[3]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共⽤部分、約定共⽤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或
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由公共基⾦⽀付或由區分所有權⼈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例分擔之。但修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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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廈，管委會，報酬，委任，僱傭

 
匿名（⼀般會員） 2023-01-22 23:15:49

謝謝你，此篇很受⽤。

 
陳琦姸（認證法律⼈） 2023-01-30 10:15:56

謝謝您的⿎勵，歡迎有空時來訪網站〜

 

林曉茹（⼀般會員） 2024-04-13 02:14:17

請問我們統帥在開第⼆次住戶⼤會時開會內容有寫每個委員的薪資多少了，但每個⽉貼在⼀樓公
布欄裡⾯的內容卻多了會計5000元津貼(這項不在開會結果的通知書裡⾯)，請問這樣合理嗎？

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或住戶負擔。其費⽤若區分所
有權⼈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4項：「
II 住戶對共⽤部分之使⽤應依其設置⽬的及通常使⽤⽅法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IV 住戶違反第⼆項規定，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
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法第528條：「稱委任者，謂當事⼈約定，⼀⽅委託他⽅處理事務，他⽅允為處理之契約。」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907號⺠事裁定：「查確認管理委員資格存在，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
區分所有權⼈與管理委員會委員之委任關係，依其權利義務之內涵，顯⾮對於親屬關係及⾝分上之權
利有所主張，核屬因財產權涉訟……。」

[5]

   ⺠法第535條：「受任⼈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之指⽰，並與處理⾃⼰事務為同⼀之注意，其受
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之注意為之。」

[6]

   內政部營建署（2011），《公寓⼤廈⾃治管理⼿冊》，⾴31。[7]

   公寓⼤廈規約範本第13條第9款：「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權限
……
九、管理委員之報酬（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為無給職。
□2.得為⼯作之需要⽀領費⽤或接受報酬，其給付⽅法，應依區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為之。
□3.管理委員其他報酬給付⽅式：______。」

[8]

   臺灣臺北地⽅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931號⺠事判決：「然就管理委員是否應為無給職或給付報酬⼀
節，本得由各公寓⼤廈依其區分所有權⼈組成後之運作與職務付出等程度予以調整，⾮謂此部分規約
不得因應實際狀況予以調整，系爭會議既已修改上開管委會委員之報酬以免除管理費，⾃屬系爭⼤廈
區分所有權⼈依該⼤廈實際運作情形所為之調整結果，……。」

[9]

   內政部營建署（2011），《公寓⼤廈⾃治管理⼿冊》，⾴32。[10]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2條。[11]

   ⺠法第482條：「稱僱傭者，謂當事⼈約定，⼀⽅於⼀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服勞務，他⽅給付報
酬之契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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